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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置。查原訂辦理糧商登記，係為利於市售糧食管理及掌握糧食以因應天災或緊急應變時

調度糧食之用。另查「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8 條、第 10 條亦有類似規定，對於食品業者，需

申請登錄或登記，始得營業。 

二、目前全國登記有案之糧商共 7,215 家，其經營業務種類有買賣、經紀、倉儲、加工及輸出輸入

等五大類。有關糧商登記存廢之事宜，行政院農委會將於廣蒐各界意見後審慎研議。 

三、另為強化市售米管理，行政院農委會業研擬「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 

(一)提高裁罰上限：參考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處罰額度，大幅提高裁罰上限。 

(二)國產米與進口米不得混合銷售：對於市售包裝米，規定國產米與進口米應分開包裝銷售

，不得混合銷售。 

(三)增訂得逕予廢止糧商登記：對於違規情節重大者，曾訂得逕行廢止糧商登記或部分糧商

登記事項，或停止經營全部或部分項目糧食業務一定期間，以遏止不法，維護市場交易

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四)加強市售米追溯管理：規定糧食業者對於國產米與進口米之買賣進出，應分開登記；另

市售包裝米除標示負責廠商名稱外，增加標示製造工廠，以利追蹤進口米來源及流向。 

(五)散裝米亦納入管理：目前散裝米之標示係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辦理，「糧食管

理法」修正草案已將納入管理，以加強維護消費者權益。 

(六)糧商登記制度改革：因應稻米市場自由化、簡政便民以符時代需求，糧商登記改採無紙

化作業，僅辦理登記不核發登記證書；另糧商登記有效期間由 10 年調整為 5 年。 

（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餐飲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79） 

王委員就餐飲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訂有「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範食品

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該標準係為正面表列，僅表列之食品類別，

得依所列之相對應添加物品項、限量規定合法添加使用，非表列之品項及未准許使用之食品

範圍，則不得使用。 

二、有關「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制定，係參考動物安全性試驗資料、國際間

相關法規標準與准用情形、各種食品添加物品項之理化特性、加工用途及其使用之必要性、

使用食品之種類、範圍、加工製程及添加量等具體文獻資料，並依據我國飲食文化及國人膳

食情形之評估。業者產製食品時如需使用食品添加物，皆須符合上開標準，食品如依使用限

量規定合法添加食品添加物，應尚不致造成人體健康之危害。 

三、本部向來密切關注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美國、歐盟、日本、紐澳等國際間食品添加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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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估資料及相關使用規範等，並依風險評估之原則，檢討我國食品添加物相關規範，本部

刻正針對食品中膨脹劑使用規定評估是否建立使用限量，未來亦將審慎評估餐飲業者使用食

品添加物之相關規定，以維護國人飲食健康安全。 

（六）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苗栗縣親民啟能教養院涉嫌長期虐打院生

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74） 

楊委員就苗栗縣親民啟能教養院涉嫌長期虐打院生事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

復如下： 

一、本案本部社會及家庭署已會同苗栗縣政府邀集專家學者、內部相關單位成立專案小組，積極進

行調查，將依 大院決議，依限於 1 個月內完成專案報告。 

二、有關委員詢問為何該院從未遭罰 1 節，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本法）第 93 條規定

，主管機關依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輔導或評鑑，經主管機關評鑑為丙等或

丁等，應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經查該院 97 年第 7 次評鑑結果為丙等，經苗栗縣政府限期改善後，98 年第 1 次辦理複評結果

為丙等，並未完成改善，100 年第 2 次複評結果始改為乙等。原內政部 99 年 4 月 20 日發函要

求主管機關應對評鑑丙等或丁等機構，依法令其限期改善，如屆期未改善者應依法處罰。99

年 10 月 1 日再函請苗栗縣政府應將親民教養院之改善計畫書及該府再複評作業報核。因苗栗

縣政府仍未報備，100 年 1 月 13 日再度函請苗栗縣政府善盡主管機關監督輔導之責，儘速完

成複評並報核備。原內政部再次於 100 年 2 月 10 日函請苗栗縣政府，依本法第 92 條及第 93

條規定辦理。該府於 100 年 2 月 21 日完成第 2 次複評後，將該院改列為乙等。 

三、有關每年獲得政府補助新臺幣（以下同）700 多萬元 1 節，經查該院因評鑑成績不佳，民國

100 年前並未取得原內政部相關補助，自 100 年複評取得乙等成績後，經內政部核定 100 年度

補助 20 萬 2,000 元；101 年度補助 83 萬 7,000 元，共 103 萬 9,000 元。另委託該院提供服務

之各縣市政府依契約支付該院照顧費用每月約 54 萬元，每年約 650 萬元。 

四、有關機構發生虐待案件時，地方政府如何因應 1 節，說明如下： 

(一)違反身權法第 75 條第 2 款不得有身心虐待情事之規定者，依本法第 90 條規定，處機構 6

至 30 萬元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二)另依同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令其停辦 1 個月至 1 年，並

公告姓名，停辦期限屆滿仍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應廢止其許可（法人得予解散）。 

(三)另依同法第 77、78 條，有情況危急者或危險之虞者，經調查評估後該府應予以適當安置

、緊急保護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四)苗栗縣政府已於 102 年 10 月 18 日認定該院有身心虐待之實，處該院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另於 102 年 10 月 24 日函請該院限期改善，並請其提出改善計畫書。 


